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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盈市监处罚〔2026〕9号

当事人：闫记芳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住所（住址）：云南省腾冲市中和镇*************

经营者：

身份证件号码：*******************

2026年2月6日11时许，盈江县公安局执勤民警在盈江县

平原镇中石化姐相加油站斜对面公路边将涉嫌售卖未经检

验检疫猪肉的闫记芳查获。2026年2月9日，根据管辖权限，

该局依法将该案件移交我局调查处理。报经局领导同意，执

法人员依法对上述涉案物品实施扣押行政强制措施，并向当

事人送达《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》

（云市监德盈强制〔2026〕2号）及《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

局财物清单》（云市监德盈物清〔2026〕2号）各1份。于当

日报经局领导同意立案。

经查，当事人和表姐夫番能富于2026年2月5日相约到腾

冲市中和镇闫家冲村委会闫家寨6组向其表弟的亲戚闫常芳

购买一头母猪，购进金额1250元。随后两人将猪赶到当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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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（云南省腾冲市中和镇闫家冲村委会闫家寨6组），并于

当日下午6时许在当事人家屠宰，而后于次日早上8点左右，

番能富驾驶银色面包车（车牌号码：*******）将未经检疫

的猪肉运输到盈江县销售，其中当事人将一半猪肉摆放在盈

江县平原镇中石化姐相加油站斜对面公路对外销售，番能富

将另一半猪肉摆放在弄璋镇姐冒老街子边对外销售（另案查

处），于当日被盈江县公安局民警现场查获。至查获之日止，

当事人共销售猪肉24.75公斤，销售金额577元，平均销售价

23.3元/公斤，还剩35.25公斤猪肉尚未销售，违法经营的食

品货值金额为1398元（按平均销价计算），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二款“当事人有违法所得，

除依法应当退赔的外，应当予以没收。违法所得是指实施违

法行为所取得的款项。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对违法所

得的计算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”的规定，故当事人的违法

所得为577元。期间，当事人未办理营业执照。

除上述违法事实外，另查明，当事人自2025年12月中旬

开始从事生猪屠宰及鲜猪肉销售活动，因其未做账且无销售

单据记录，故无法计算其违法所得及违法经营的食品货值金

额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、2026 年 2 月 9 日，根据盈江县公安局《移交案件线

索登记表》1 份（编号：盈公（环）〔2026〕4 号），证明

了该案来源于公安机关移送，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符合我局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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辖；

2、2026 年 2 月 9 日，执法人员向当事人送达《盈江县

市场监督管理局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》（云市监德盈强

制〔2026〕2 号）及《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财物清单》（云

市监德盈物清〔2026〕2 号）各 1 份，证明了我局依法对当

事人的涉案物品实施扣押行政强制措施的事实；

3、2026 年 2 月 9 日，当事人签署《盈江县市场监督管

理局送达地址确认书》，证明了当事人采用电子送达的方式

接收相关法律文书的事实；

4、2026 年 2 月 11 日，执法人员对当事人闫记芳进行询

问，并制作《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询问笔录》1 份，证明

了当事人于何时从何地向何人购买生猪并私自屠宰后将未

经检疫的猪肉运输到盈江县销售以及购进的价格、重量、销

售的价格、数量、销售金额、剩余数量的事实，同时还证明

了当事人未经登记从事鲜猪肉销售活动等事实；

5、2026 年 2 月 11 日，当事人提供《居民身份证》复印

件 1 份，证明了其身份信息。

以上相关证据，当事人已签字和盖章确认。

2026年3月11日，我局向当事人送达了《盈江县市场监

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（云市监德盈罚告〔 2026 〕7

号），依法告知了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

据及处罚内容，并有陈述、申辩的权利，在法定时限内当事

人未提出陈述、申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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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局认为，当事人经营未按规定进行检疫的猪肉行为，
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“禁止生

产经营下列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”第八项“未

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，或者未经检验或者

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”的规定。

鉴于案发后，当事人能积极配合案件调查，如实陈述违

法事实并主动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依据《关于规范市场监督

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》第二条“本意见所称行政

处罚裁量权，是指各级市场监管部 门在实施行政处罚时，

根据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事实、

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以及当事人主观过错等因素，决

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、给予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的权限”

、第十条“本意见中下列用语的含义如下”第二项“减轻行

政处罚是指适用法定行政处罚最低限度以下的处罚种类或

处罚幅度。包括在违法行为应当受到的一种或者几种处罚种

类之外选择更轻的处罚种类，或者在应当并处时不并处，也

包括在法定最低罚款限值以下确定罚款数额”、第十四条“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”第二

项“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”及

《云南省市场监管减轻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三条“本规定

所称减轻行政处罚是指适用法定行政处罚最低限度以下的

处罚种类或者处罚幅度，包括在违法行为应当受到的一种或

者几种处罚种类之外选择更轻的处罚种类，或者在应当并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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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不并处，或者在法定最低罚款限值以下确定罚款数额”、

第四条“适用减轻行政处罚应当坚持综合裁量原则，以事实

为依据，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及

当事人的主观过错等因素，依法作出裁量决定”、第七条“

有确实充分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依法减轻行政

处罚”第二项“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

材料的”的规定，经综合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的性质、情节、

社会危害程度及当事人的主观过错等因素，可以依法减轻行

政处罚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
“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，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

改正违法行为”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

十三条第一款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尚不构成

犯罪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

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，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

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品；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

额不足一万元的，并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；货值

金额一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

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吊销许可证，并可以由公安机关对其直接

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日以上十五日以

下拘留”第四项“经营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

肉类，或者生产经营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”

的规定，现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，并决定对其作如下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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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处罚：1、没收违法所得：伍佰柒拾柒元整（577.00元）；

2、没收违法经营的猪肉35.25公斤；3、罚款：伍仟元整（5

000.00元）。

其未经登记从事鲜肉经营活动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三条第一款“市场主体

应当依照本条例办理登记。未经登记，不得以市场主体名义

从事经营活动。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无需办理登记的除外”

的规定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四十

三条“未经设立登记从事经营活动的，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，

没收违法所得；拒不改正的，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

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依法责令关闭停业，并处 10 万元以上

50 万元以下的罚款”的规定，现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，

并决定对其作如下行政处罚：没收违法所得：伍佰柒拾柒元

整（577.00 元）。

以上合计，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，并决定对其作如

下行政处罚：

1、没收违法所得：伍佰柒拾柒元整（577.00 元）；

2、没收违法经营的猪肉 35.25 公斤；

3、罚款：伍仟元整（5000.00元）。

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到盈

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地址：盈江县平原镇永盛路118号）

财务室开具直缴缴款书，凭二维码扫描直接缴入财政金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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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

七十二条的规定，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

款，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如你（单位）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行政

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盈江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；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盈江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6年3月19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 二 份， 一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

